
电动车、摩托车停车场车辆管理手册

一、目的

本手册旨在维护停车场秩序，加强车辆的安全管理，规范车辆的停放行为，

确保车辆安全停放。

二、适用的范围

序号 停放区域 适用人员 适用车辆 备注

1
东区大门口

停车场 华立园教职工、

合作第三方人员

二轮电动自行车、二轮电

动摩托车、二轮摩托车、

助力车、自行车等2
G1大门口

停车场

三、停车卡办理流程

停车场采用“双卡刷卡通行，专卡专用”的原则，所有进入停车场停放的

车辆统一办理停车卡，每台车配 1张停车卡和 1张标签贴，具体办卡流程如下：

（一）提交资料

车主需准备以下资料至总务处（东区实验楼 119）初审材料，后需自行提

交至水电中心（客户服务中心），并保证资料真实性。

 身份证复印件（纸质版 1份）

 停放车辆照片（纸质版 1份）

 《电动车、摩托车停车场停放申请表》（纸质版 1份）

（二）检查车辆

工程技术部安排工作人员检查停放车辆车况是否符合要求，运行正常：

 车辆整体需完好、无改装。



 车辆轮胎外表完好不打滑。

 车辆制动、转向、手柄正常，电池无膨胀、开裂或焦味。

 车架及配件牢固、齐全，刹车系统有效。

（三）停车卡制作

客户服务中心对检查合格的车辆制作出入系统停车卡，首次制作停车卡和

标签贴的工本费，总计为 30元，请车主妥善保管。

（四）停车卡使用

办理后标签贴于车辆前方，卡随身携带，卡和标签同时感应后方可出入。

（五）停车卡补办

遗失停车卡需至客户服务中心申请补卡，缴纳 30元/张补卡工本费。

（六）退出停车场

车辆无需在停车场停放时，至服务中心取消即可；一个月无停放记录，出

入账户自动禁止，需至客服服务中心解除，寒暑假除外；三个月无停放记录，

出入账户自动删除，需重新提交资料办理，寒暑假除外。

四、停车场管理规定

（一）所有车主须在指定停车划线区域内停放，不得随意乱停，不得阻塞

进出路口。

（二）严禁车辆载有易燃、易爆、易腐蚀物品进入停车场，杜绝安全隐患，

做到安全第一。

（三）车主需要爱护停车场公共设备设施，如损坏由车主负责，造成严重

事故者将追究其法律责任。

（四）车主锁好停放车辆，带走贵重物品，出现物品遗失由车主自行负责。

（五）保持停车场的卫生整洁，不地随意乱扔垃圾。



（六）长久停放没人使用的车辆，半年以上将清出停车场。

（七）在停车场行驶时减速慢行，时速不得超过 5公里/小时。

（八）遵循停车场的交通指示牌的指引。

（九）停车卡专车专用，不得损坏、转借他人，车辆更换应办理更换手续。

（十）严禁在停车场充电、加或放油。

（十一）停车场内禁止吸烟或动明火。

（十二）车辆调头、倒车时，礼让行人，注意其他车辆。

（十三）做好车辆日常保养、维护，及时处理故障，符合安全运行、停放

要求。

（十四）经检查评估，如车辆过于残旧（电动车不能正常行驶、刹车失灵、

外壳严重损坏等），不宜继续使用，须申请更换符合安全正常使用的车。

（十五）配合工作人员进行定期检查，服从交通指挥。

五、违规处理措施

（一）第一次违规：予以口头警告。

（二）第二次违规：禁止进入 7天。

（三）第三次违规：禁止进入 1个月。

（四）携带易燃、易爆等危险物品：禁停 1年。

（五）破坏停公共设施：长期禁止进入。

（六）不及时配合车辆检查：禁止进入直至完成检查完成。

（七）凡是违反规定或造成事故的，车主责任，情节严重的移交刑事部门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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